
勞 作 教 育 電 腦 志 願 選 填 程 序 
 

注意：  

    本學期(一年級下學期及二年級上學期)勞作教育班級擔任服

務股長、副服務股長、副班代等三位同學不需參加勞作教育

志願選填作業。 

一、志願選填原則：  

    本學期勞作教育開放自行選填志願(至少選填 3 個)，每週執

行 3 天(同一天不得重複選擇早上及中午)，區分二時段實

施，早上 08 時 30 分起至 09時 00 分止、中午 12 時 30 分起

至 13 時 00 分止(各 30 分鐘)。 

二、登入 KSU-IR 系統 

三、點選學務系統 

 



四、點選勞作教育管理系統 

 

 

五、點選登記志願序 

 

 

 

 



六、拖曳“≡”符號選擇優先順序 

 

 

七、志願順序確認後，請按“確定送出”鍵將資訊送出 

  (這個步驟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做) 

 

 


